2019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
为确实做好2019年度项目资金绩效自评工作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度财政专项资金部门绩效自评价工作的通知》（徐政财字〔2020〕14号）号文件要求，我单位组织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小组，对项目资金的支出落实情况进行评价，并根据相关材料进行分析、总结，现将我单位项目资金绩效自评结果报告如下：
二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2019年我单位狠抓重点工作，较好地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，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。根据我单位的工作职能和职责、按照项目资金的使用内容和用途，本单位项目资金支出主要有3项，资金50.54万元,项目资金总体评价是：项目科学合理，管理规范，对项目资金的使用监管到位，较好地实现了项目预期制定的目标。
     人大会议经费：完善各项会议制度，规范会议程序，提高会议质量，提高人大代表及常委会审议水平。财政预算资金36.54万元，产出指标：会议工作完成率优秀为95%以上，效益指标：筹备优秀完成率为95%以上。
人大监督经费：保障法律法规有效实施，发挥常委会组成人员及代表的桥梁纽带作用，集中反映民意，促进依法履职。财政预算资金11万元，产出指标：执法检查完成率优秀为95%以上，效益指标：建议督办完成率为95%以上。
[bookmark: _GoBack]保洁经费：为了人大常委会机关环境卫生更加干净漂亮，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为职工提供更加舒适的工作环境。产出指标：环境卫生达标率优秀为95%以上，效益指标：环境整体完成率为95%以上。
三、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
在项目资金组织管理上，我们严格按照国家和省市规定的项目资金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和要求，内部实现了专项资金统一归口管理，坚持专款专用，量入为出的原则，使项目资金按规定的用途使用并达到预期目的，严禁截留、挪用和不合理支出。完善财务和出差审批制度，专项资金使用制度等各项管理制度，积极配合纪检部门的监督检查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和项目完成后，本单位不定期地对项目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督检查，厉行节俭，强化监管，确保项目资金管理规范，促进项目顺利实施。
四、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
为落实好项目进度和资金使用，我单位不定期地对项目实施情况和经费使用情况进行跟踪检查，对能实现预期绩效目标的项目予以充分肯定，对进展缓慢，预期绩效目标较差的项目，及时进行协调，提出整改措施，确保项目正常运行，达到预期绩效目标。
（一） 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及内部控制制度，创新管理手段，用新思路、新方法，改进完善财务管理方法。
（二） 按照财政支出绩效管理的要求，建立科学的财政资金绩效考评体系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管理的水平和效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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